
河南省重大项目 

生态环境要素保障白名单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河南省稳住经济重要项目集中攻

坚行动方案》，全面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建立

完善正向激励机制，全力做好重大项目生态环境要素保障服

务工作，助力我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项目生态环境要素保障白名

单（以下简称保障白名单）是指在生态环境要素保障活动中，

对符合准入条件重点项目或排污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在

生态环境要素服务、协调服务、重污染天气管控豁免等活动

中实行正向激励措施的单位名录。 

第三条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生态环境局应结合日常

服务管理情况，会同同级重点项目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将符合准入条件的重大项目单位和项目保障单位纳入保障

白名单，并及时向省生态环境厅备案。 

第四条  重大项目单位纳入保障白名单准入条件： 

（一）中央预算内投资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 

（二）涉及重大民生、灾后重建、保交楼的建设项目和

国家、省重点项目；  

（三）疫情防控期间，国家和地方认定急需的医疗卫生、

物资生产、研究试验等建设项目；  

（四）其他省委、省政府部署实施的重大项目。 



第五条  项目保障单位纳入保障白名单准入条件： 

属于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项目建设所需的商砼、砂石、

水泥（不包括水泥熟料）等，被评定为重点行业绩效分级 A

级企业、绩效引领企业和绿色发展排行榜排名靠前的施工原

材料企业。 

第六条  保障白名单实行动态管理。省、市（区）级生

态环境部门定期与重点项目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开展联

合会商，对保障白名单名录进行增补和调整。对符合条件的

及时通知纳入保障白名单名录；不符合准入条件的应及时移

出保障白名单名录。 

第七条  纳入保障白名单管理的单位出现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各省辖市（区）生态环境局及时从保障白名单中予

以移出： 

（一）不符合本办法保障白名单准入条件的； 

（二）重大项目单位未落实《城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及道路扬尘污染防治差异化评价标准》等相应扬尘

污染防治标准，经催告整改后，仍未落实的； 

（三）未按排污许可证规定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

放量排放大气污染物，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大气污染物自

动监测设备和污染防治设施等环境违法行为的； 

（四）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引发次生环境灾害或突发

环境事件的； 

（五）群众举报、媒体反映存在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环



境风险事故查证属实，或者日常监管中发现存在生态环境违

法行为、发生环境风险事故的； 

（六）其他应当移出的情形。 

第八条  对纳入保障白名单的单位，由省辖市（区）生

态环境部门开展帮助服务，从环评审批、差异管控、监管执

法、创新服务等方面提供全流程要素保障，在落实好既有优

化营商环境生态环境政策措施、严控“两高”项目的同时，进

一步完善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效”政策措施，推动重大项目

如期开工、如期投运全力支持重大项目建设。 

第九条  纳入保障白名单的单位，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一）享受项目审批绿色通道。保障白名单单位享受各

级生态环境部门的节能减污降碳技术改造服务，享有环评审

批、排污许可证发放绿色通道。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对其简

化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做到环评文件即到即受理、即

受理即评估、即评估即审查。 

（二）享受生态环境基础保障。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及时

掌握保障白名单单位动态，认真研究解决单位提出的现实需

求和实际困难，同时不断提升各级环评审批工作效率和工作

质量，提供全流程环保技术帮扶，保障项目建设顺利实施。 

（三）享受应急管控豁免政策。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根据

保障类型，给于政策鼓励支持。在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期间，

对严格落实“六个百分之百”抑尘防治措施，符合生态环境保

护要求的重大项目实施污染管控豁免，可不采取停工措施；



对于项目保障单位，在严格落实环保措施要求、环保设施健

全并稳定运行，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的情况下，允许其

进行保障任务生产，保障有序生产和运输，满足项目施工需

求，确保不间断施工。 

（四）享受生态环境正面清单政策。保障白名单单位同

步纳入生态环境正面清单，充分利用“互联网+监管”系统、在

线监控、卫星遥感、无人机、大数据分析等科技手段，采取

“非现场”监测、“非接触”监管、“信息化”监管等方式，实施

“无打扰”式监管。对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环境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的、配合生态环境部门查处环境违法行为有立功行为等

情形的，从轻或减轻处罚；对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

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最大程度减少对企业的

生产经营的影响。 

第十条  各省辖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对保障白名单的

真实性负责。对存在污染防治设施不全或不稳定运行，没有

达到环境保护要求的，责令立即停止排污，限期整改到位；

对不能按期完成整改的企业或项目，对存在环境违法行为、

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或项目，要依法依规处理，坚决责令停

工整改。保障白名单单位的相关违法信息纳入环境信用评价

平台，并与各级政府信用信息平台实现信息数据交互共享。 

第十一条  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对各地重大项目生

态环境要素保障白名单管理办法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对

保障项目弄虚作假、监管失察的，依法依规依纪处理。各级



生态环境部门要依法依规监管、有力有效服务，加强豁免企

业的监督管理，畅通信访举报渠道，提高精准管控水平。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具体条款由省生

态环境厅负责解释。 
 


